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整改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局机关机构设置、职能

区卫生计生局是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主管全区卫生计生工作，内设7个股（室），下辖25个事业单位。

1、内设机构：

（1）办公室（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工作，承担信息、保密、党群、纪检监察、政务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等工作；协调信访、维稳等工作；承办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具体工作，研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措施和建议，督促落实领导小组会议议定事项；承担组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工作。

（2）人事教育股

负责机关和指导直属单位的人事管理、机构编制、劳动工资、干部普法、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拟订区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发展规划并指导实施；会同有关部门对各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考核和评审；组织指导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干部岗位培训工作；拟订卫生和计划生育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实施相关科研项目、新技术评估管理、适宜技术推广；指导卫生技术人员岗位培训工作；加强全科医生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和专科医师培训制度。

（3）规划财务股

拟订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承担统筹规划与协调卫生和计划生育资源配置工作，管理大型医用装备的配置；承担机关和预算管理单位预决算、财务、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协同管理卫生医疗服务价格和规范服务行为；指导、监督计划生育经费、奖励扶助经费、卫生事业经费的管理使用;承担计划生育财务统计；推动完善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经费投入机制;拟订本区卫生和计生单位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使用的规定和措施；拟订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的相关规范并指导实施。

（4）信息统计流管股（区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办公室）

承担卫生和计划生育的信息化建设和统计工作，加强全员人口信息系统建设，参与全区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参与人口统计数据分析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组织实施计划生育发展动态监测，建立计划生育预警机制；组织实施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经常性工作检查及年终考核工作；研究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工作；实施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监督指导全区医疗机构评审评价，拟订公立医院绩效评价和考核制度；拟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规划；推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指导各镇建立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5）政策法规股

承担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作；承担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组织协调落实卫生和计划生育系统执法责任制；组织推进本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职能转变相关工作；对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和管理工作进行监管；承担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交流，参与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审查；承办群众对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政策法规的咨询、对违反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政策法规行为的投诉和举报；统筹信访、维稳工作；督促检查贯彻执行有关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情况，协同有关部门查处违反政策法规的重大案件；承担安全、公共卫生、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综合监督和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按照职责分工承担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和计划生育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公共场所、饮用水安全、传染病防治监督检查，督办重大违法案件，指导规范综合监督执法行为；拟订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公众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科技发展的目标、规划，并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承担卫生和计划生育科学普及、新闻和信息发布以及网络问政工作。

    （6）医政基层股

组织实施医疗机构、医疗技术应用、医疗护理质量、医疗服务、医疗安全、采供血机构管理等有关政策、规范、标准，承担建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医疗护理质量评价和监督体系的有关工作；监督管理医务人员执业标准与服务规范；指导医疗机构药事、医疗机构感染控制、医疗急救体系建设、临床实验室管理等有关工作；承担执业医师、执业护士管理工作；拟订公立医院运行监管制度；负责制订全区中医事业发展规划，贯彻国家制定的中医方针、政策、法规；负责祖国医学的继承、发掘、管理和提高工作;负责实验室生物管理；拟订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乡村医生相关管理工作，监督指导基层卫生政策的落实；指导和督促基层加强计划生育基础管理和服务工作，推进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网络建设;承担区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创新医疗保健服务方式，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指导全区干部保健工作。

（7）预防保健服务股（区卫生应急办公室）

研究提出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的建议，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及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制度，拟订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承担家庭奖励扶助统计工作；拟订妇幼卫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承担并指导妇幼卫生、出生防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依法规范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做好优生优育服务工作；指导、检查、督促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预防、鉴定和治疗；拟订重大疾病防治规划、免疫规划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完善疾病防控体系，防止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疫情的蔓延；承担区人民政府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拟订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规划、制度、预案和措施；组织协调与指导各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分析评估等卫生应急活动；组织实施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和应急措施；对重大灾害、恐怖、中毒事件及核事故、辐射事故等组织实施紧急医学救援；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

2、下辖事业单位：

（1）清远市清新区人民医院：为我区综合性医院。

（2）清远市清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全区疾病预防及公共卫生指导服务等工作。

（3）清远市清新区卫生监督所：负责全区卫生监督工作。

（4）清远市清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我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5）清远市清新区120急救指挥中心：承担全区紧急医疗救援的组织、指挥、协调等工作。

（6）清远市清新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爱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爱国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措施和健康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

（7）清远市清新区红十字会：负责全区红十字会相关工作。

（8）清远市清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网络中心：负责全区计生信息工作。

（9）清远市清新区计划生育协会：负责全区计划生育宣传等相关工作。

（10）基层卫生院：共16间，负责全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及医疗服务等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2015年，局机关行政编制23名，实有在职22名；后勤编制3名，实有在职4名（1名不占编制）；退休人14名。列入部门决算编制的下属单位共有8个，其中:区120急救指挥中心事业编制4名，实有在职2名，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事业编制4名，实有在职4名，区红十字会事业编制4名，实有在职4名，区计划生育协会事业编制2名，实有在职2名，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网络信息中心事业编制6名，实有在职6名，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事业编制30名，实有在职21名，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事业编制34名，实有在职34名，区卫生监督所事业编制15名，实有在职12名。

    二、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2018年本部门收入预算2614.41万元，比上年增加1289.96万元，增长97.4%，主要原因是人员调资以及妇幼计生服务中心纳入我局部门预算；支出预算2614.41万元，比上年增加1289.96万元，增长97.4%，主要原因是人员调资以及妇幼计生服务中心纳入我局部门预算。

三、“三公”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18年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安排39.5万元（卫计局本级，不包含妇幼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与上年保持不变。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7.5万元，与上年保持不变；公务接待费12万元，与上年保持不变。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安排106.94万元，比上年增加4.84万元，增长4.74%。其中：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3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7.5万元等。

五、政府采购情况

    本年我单位政府采购预算30万元，为一般采购预算。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我局共有公务用车5台，全部为一般公务用车。

七、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开展绩效自评，评价结果：自评良好。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3、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

4、政府采购：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